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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社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推出以及

相关实施细则的进一步实施，农村土地管理法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可靠法律保障，对农村可

持续发展提供积极地正向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和影响以

及农村经济模式转型的战略思考，阐述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农业经济模式转型的战略思考，从而证明土地

管理法在推动我国农村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强有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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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my country’s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strategy. The introduction of rural land policies in today’s society and the further imple-
mentation of relevant implementation details, the Rural Land Management Law provides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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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rovides a positive 
and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eadership 
and influence of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i-
vilization and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economic model, expounding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agricultural 
economic model, thereby proving that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plays a powerful role in pro-
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rural areas of m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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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而我国农村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要素，是涉及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组成主体，农村问题的多重解决能够更加高效的促进农村生态文明的建设[2]。农村土地规划

问题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因为目前我国大量农村土地闲置并且利用率较低以及不用地区间的土地质

量不一，同时农业上近年来以水土流失与过度开发为特征的耕地功能弱化的现象和耕地面积锐减现象较

为严重，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实施以及在 2021 年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颁布为农村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法律保障。 

2. 我国土地闲置现状 

2.1. 我国农业人口流出问题现状 

由于经济增长受城乡经济差距和城镇用工需求的推动，近十年我国大部分省份由出现农村人口大量

流出现象。根据我国的城镇化数据显示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到了城市化后期阶段，由城镇化逐步发展成

大城市化、城市集群化进程，人口由中小城市往大城市集中。农业人口的快速城镇化为农业经济模式带

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农村劳动力缺失、农村技术革新需求增加、农村土地难以集约化和规模化等问

题。 
见表 11 以五省 2011 年至 2021 年十年间农村人口的减少数量为根据，说明目前农村土地闲置、现有

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已十分严重、且正在急速恶化。具体来看，五省中贵州省十年间农业流失人口为 534
万，为五省流出人口数量最小；但其流失比例达近 25%，为五省最高。快速的农业人口流失意味着大量

农业土地闲置，因此农业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可持续化势在必行，相关法律依据、法律支持、法律

保障刻不容缓。我国土地管理法对我国农业土地闲置的高效利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农业人口锐减的时

代背景下，保证我国农业闲置土地的高效、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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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官网，对农村人口态势的研究，http://sourcedb.igsnrr.cas.cn/zw/lw/200906/P020090625750263579364.pdf。最

后访问时间，202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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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hanges in rural population in five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21 
表 1. 2011 年至 2021 年五省农村人口数量变化 

 2011 年农村人口(万人) 2021 年农村人口(万人) 农业人口减少数量(万人) 

河南省 5632 4304 −1328 

安徽省 3297 2482 −815 

湖北省 2777 2094 −683 

湖南省 3622 2668 −954 

贵州省 2293 1759 −534 

2.2. 我国农业土地闲置问题现状 

中国农业土地闲置问题在近年来变得越来越严重。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农民离开

乡村，前往城市寻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导致了大量农田被闲置，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和利用。

由于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农业土地闲置不仅造成了土地浪费，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如土壤退化、

水资源浪费和生态失衡[3]。农业土地闲置还可能导致粮食供应问题。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粮食安

全始终是国家的重要问题。农田闲置等于是减少了粮食生产的可能性，这无疑会增加粮食供应的压力。

此外，土地闲置还会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闲置意味着农民失去了

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将进一步加剧农村贫困问题。 

2.3. 闲置问题对农业土地规模化利用的制约 

促进土地规模化首先应当促进闲置土地规模化集约利用，土地规模化之所以能提高单位土地经济

产值、同时降低单位土地农业成本，在于其通过大规模应用现代机械化措施，降低了单位土地平摊的

固定成本，其本质属于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中国农村土地经济规模的含义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

的集约利用、土地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土地经济效益的增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为中国农村土地是农

民的主要生产资料，但由于我国当今实际情况对农村土地则长期存在分散经营、小块化的问题。其中

土地经济规模的含义之一是通过土地整合、流转等方式，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大规模利用，提高土

地使用的效率。 
由于我国农村土地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小块化的问题，叠加近年来大量农业人口的流失、急速下

滑的出生率，以及我国历史上传承的小农经济思想，土地规模化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中，土地闲置问题

对于土地规模化的制约最为严重。一方面，我国劳动力流转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同步、农村劳动力大

量转移至城市等问题，导致许多农田和宅基地逐渐被闲置[4]。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这

些闲置土地不能被其他有生产需求的农民或农业企业有效利用，易增难减的大量闲置土地，成为我国土

地规模化利用面对的卡脖子问题。随着农业现代化和技术进步，大规模经营可以更好地应用先进的农业

技术和机械化手段，从而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以至于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在土地经济规模含义中

得以体现。土地经济效益的增强则包括大规模经营可以带来经济规模的优势，降低单位产出的成本，增

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土地的经济收益。 

3. 土地管理法对农业闲置土地规模化利用的影响 

3.1. 影响历史 

我国的土地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进程方面。

我国相关土地政策、法规的每次调整，对农民权益、农业发展、城乡建设都具有巨大影响。其中，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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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土地闲置问题、农业土地利用效率低问题，是所有土地改革阶段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当今需面对的 
“人地比”较低的情况下，优先解决对土地最基本需求的供求平衡问题，而不是着眼于不同人对于土地

种类需求的迫切问题。土地资源的供需平衡实质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定时期

的人口对土地的需求，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与土地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解决不同种类

土地需求的供求平衡问题，应当依据“农业优先”原则，这无疑是在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有所体现，优先

满足农业对于土地的基本需求。 

3.2. 有利影响及原因分析 

我国农村闲置的土地经济规模化的必要途径，其农地流转、合约和转让中对农民权益的保障不仅是

法律的要求，更是对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协调的有力体现。《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业土地的使用权

可以转让、租赁和交换。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必须确保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例如，土地流转的价格

应当公平合理，不能低于当地的市场价[5]。同时，农民在土地流转后应当获得相应的补偿或租金。对于

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法当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措施。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要求占用耕地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应的补偿义务，这不仅有利于保护耕地资源，还为保障食品安全和推

进农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根据补偿制度，任何经法律批准占用耕地的单位或个人，都需

要负责开垦和所占用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新耕地。这为农地流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土地管理法》的

规定，我国可以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例如，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定，确保市场的公平、透

明和有效运作。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 
我国土地管理法促进实现农村土地经济规模化的必要条件，本文所提及的农村土地管理法是指管理

土地以关乎农民切身利益为目的，促进我国农村土地高效利用，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规范的总称。我国农村闲置的土地经济规模化的必要有条件主要是四个，即降低劳地比、

提高农村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相关经营者素质和加强社会服务。 

4. 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闲置土地的战略思考 

我国土地管理法促进实现农村土地经济规模化的必要条件，本文所提及的农村土地管理法是指管理

土地以关乎农民切身利益为目的，促进我国农村土地高效利用，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规范的总称。我国农村闲置的土地经济规模化的必要有条件主要是四个，即降低劳地比、

提高农村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相关经营者素质和加强社会服务。 

4.1. 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农业的引领作用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耕地功能弱化，主要表现为耕地抛荒带来的直观物理表现、自然条

件开发过度以及土地管理不足等事实后果。由近年我国各个地区水利局提供的水土保持监测报告表明，

我国土地耕地功能弱化的最主要原因为水土流失和过度开发造成的，其会导致土地质量下降，使农作物

在土壤中的营养流失，降低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从而极大降低我国农耕土地的利用效率，严重影响食

品安全和农业持续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则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目标，通过不断完善和修改我国土

地相关政策，在 2018 年，见图 1 经过根据我国当今实际情况修改颁布的《土地管理法》以及 2021 年《土

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等的颁布，共同构成了我国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以其为依据来推

动农村土地改革。 
发挥我国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引领作用，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其中包括落实农业用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改革”，“稳定农业用地的承包关系”，实施有关“农业用地征收

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宅基地制度”的三项改革(俗称“三块地改革”)等。对于占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1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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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耕地补偿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法当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措施。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要求占用耕地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应的补偿义务，这不仅有利于保护耕地资源，还为保障食品安全和推

进农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6]。根据补偿制度，任何经法律批准占用耕地的单位或个人，都

需要负责开垦和所占用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新耕地。如果没有开垦条件或者开垦的土地不符合要求，

需缴纳耕地开垦费，这些资金专门用于开垦新的耕地，为了确保新开垦的耕地能够有效使用，并且不再

取消非法占用或者不合规的开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会组织专门的部门进行验收，最后会将

合格的新开垦地会纳入国家的基本永久农田数据库，并进行严格的管理。这些措施有助于解决耕地减少

和质量下降的问题，但也需要与其他信心十足的土地管理策略相结合，如土地整理、土壤改良、农业结

构调整等以达到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 country’s rural land system and Land 
Management Law 
图 1.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与土地管理法的关系 

4.2. 土地管理法对未来闲置土地农业经济的影响 

我国土地管理法在不断完善中充分考虑了农村土地的使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通过以实际问题为

切入口进行深入研究，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不仅是对当前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前

瞻性谋划。这一法律框架的完善涉及到法条文本的修改包括对农村土地制度、所有权关系、承包经营权

等方面。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产权问题以及土地利用问题的规范从而促进农村土

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其修订过程中强调土地流转、合理规模化经营的推进，以促进土地的有效整合和资

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深入把经济发展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转变到生产率驱动的方针。除了农村生产

方式的不断创新，我国土地制度主要通过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要素再配置来实现。 
同时，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前瞻性体现在对新技术引入和可持续发展的关切上，通过法律手段鼓励农

业生产的现代化与绿色化。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过程中，农民权益被赋予核心地位，体现了法治的公平正

义原则[7]。农地流转、合约和转让中对农民权益的保障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

 

 

2“人地比”是考察土地供求关系的重要指标，即单位面积土地所承载的人口数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人地比”越低则土地的

人口负担越低，土地的供求则越容易平衡，“劳地比”则包含其内。 

https://doi.org/10.12677/mm.2023.1311191


成一鑫 
 

 

DOI: 10.12677/mm.2023.1311191 1521 现代管理 
 

协调的有力体现。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法律也在努力找寻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点，

体现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认识。在我国当今需面对的“人地比 2”较低的情况下，优先解决对土地最

基本需求的供求平衡问题，而不是着眼于不同人对于土地种类需求的迫切问题。土地资源的供需平衡实

质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定时期的人口对土地的需求，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对土地的需求与土地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解决不同种类土地需求的供求平衡问题，应当依据“农业优

先”原则，这无疑是在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有所体现，优先满足农业对于土地的基本需。土地管理法注重

对农地承包权的法治确权，通过严谨的土地登记体系，确保每一块土地的合法归属得以明晰，为农民提

供了法治上的稳定感。同时，在土地承包关系转移时，法律强调确保承包权的延续，保护农民的合法利

益，使其在土地管理中不至于失去生计基础。与此同时，法律规定了土地流转的合法程序，明确了流转

双方的权责，并要求在流转协议中充分保障农民的权益。这为流转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持，确保了

社会的平衡与公正。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土地管理法还规定了农业产业化合作社的设立和

运作方式，为农民提供了参与现代农业经营的法治保障。这种法治机制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升级，

同时也确保了农民在产业链中分享到相应的收益。 
目前流行的两种主要的土地经济效益评价方式，一是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转换成经济效益，二是

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本文就第一种思路进行讨论。土地经济效益指标是将产出和投

入进行比较，根据是否考虑时间价值可分为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本文假设可持续利用的含义等同

于前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根据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两层含义，本文以“投资回收期指标”为例，尝试

对现行的土地经济效益指标进行改进，使其能反应可持续利用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首先，对于第一层含义，即“高效、持续”利用的土地，可以引入权重概念，以评价其产生的第一

层可持续利用效益，如下： 

=
投资总额

原公式：投资回收期
平均每年的纯收入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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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式：投资回收期
平均每年的纯收入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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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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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该土地中的每亩地利用天数

本年度总天数
 

α：该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效益(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的权重。 
n：该土地的总亩数。 
x1：该土地的单位经济效益产出，以元/亩为单位表示。 
x：该省(市、区)的平均土地单位经济效益产出，以元/亩为单位表示。 
y1：该土地的单位利用率，以百分比表示。 
y：该省(市)的平均土地单位利用率，以百分比表示。 
针对第二层含义，即“土地与其他资源产生的合并效益，大于单个资源效益之和”，本文同样尝试

引入权重的概念，以评价其产生的第二层可持续利用效益。根据古典经济学(谷歌)，经典的生产要素分为

土地、劳动力、资本三种。所以本文需评价“土地 + 劳动力 + 资本”带来的可持续利用效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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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 

=
投资总额

原公式：投资回收期
平均每年的纯收入或利润

 

β
=

×
投资总额

新公式：投资回收期
平均每年的纯收入或利润

 

( )
n p q

β =
× + × + ×

该土地总经济产出值 元

当地平均地价 当地劳工单位年平均工资 国家农业贷款利率
 

p：该土地占用的年平均劳工数量，以人/年为单位表示。 
q：该土地占用的年平均资金，以元为单位表示。 
相应的进一步改进建议： 
问题 1：“高效、持续”这两个指标过于笼统，难以合理、完全表示土地作为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

的全部可持续利用效益。 
改进：一是明确定义这高效、持续两个指标，二是引入更多的评价指标。 
问题 2：权重确定的具体方法：权重 α 和 β 的确定方法相对简单，可能不能完全反映土地的社会和

生态效益。考虑使用多指标决策方法。 
改进：使用层次分析法(AHP)：通过构建判断矩阵，对土地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

两两比较，确定各个效益的相对重要性，并计算出相应的权重。 

5. 土地管理法与农村社会、生态双赢的平衡探索 

5.1. 农村土地经济可持续化的法律保障 

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提高土地的生态功能、恢复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提高农村土地的生态

价值等方面，土地管理法对于农村生态效益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地域的农村土地生态系统受不

同地域分异规律的影响，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差异，即使在统一流域范围内，不同的地形地

貌、水文地质、土壤类型表现出较大差异。对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关注生态效益立足

于当地土地资源的自然禀赋[8]。保护耕地必须把耕地的保护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我国土地

管理法的具体规定则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保护耕地理念，逐步建立起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农用地转用、

征地审批、耕地开发、耕地开垦费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以保护耕地为核心的、有地方特色的科学的法律

法规体系，从而真正做到保护耕地有法可依。土地管理法的目标在于维护农民的权益，且在于通过法治

手段实现社会与生态的双赢，其通过引导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和合理利用，法律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

同时，保障了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立这种平衡是法治思维与农业实践相互融合的产物，使农

村社会和生态环境在法治框架下共同建设、共同分享。 
可持续土地利用管理的理念在 1990 年 2 月首次得到国际认可和推广，是由印度农业研究会、美国农

业部和美国 Rodale 研究中心在国际可持续土地利用系统研讨会上正式提出，该思想强调了土地资源的珍

贵性和保护的重要性，鼓励各国采用科学、高效的方法来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确保土地的长期可持续

利用[9]。20 世纪 90 年代，可持续发展从理念逐渐向实践进行发展。目前为止，我国大多数学者认同土

地可持续利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土地资源本身的高效持续利用，二是土地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配合利

用，使其合并社会效益大于每个资源单独利用的社会效益之和。 
我国土地管理法体系遵循可持续原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土地管理法强调跨部门协调机制，通

过多个部门需要协同工作以确保土地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都得到充分考虑。其次，土地管理法规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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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土地监测制度，可不断完善长期监测和评估机制的功能，定期评估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确保土地管理

策略和实践与可持续目标一致。土地的规模化、可持续化都不是最终目的。单纯地追求规模化、忽视可持续

开发，会使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较弱、大而不强，甚至导致超垦超牧、竭泽而渔。单纯地追求可持续化、

忽视闲置土地的规模化，是小农经济思想，无法真正解决我国闲置农业土地急剧增长的问题[10]。因此，本

位针对目前存在的土地效益评价体系，尝试探讨一种能将可持续化利用纳入土地效益评价的新办法。 
当今的土地利用经济效益评价通常着重于经济收益，但为了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我们应当将经

济、生态、和社会三方面的效益都纳入考量。经济效益方面，应着力于推动土地的高效利用，增强土地

产出，同时要确保不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避免过度开发。生态效益层面，重视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如减少土地退化、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以及控制农用药剂剂量等。社会效益层面，为确保土地利

用不会导致社会不公或影响到弱势群体的权益，例如避免因土地开发导致的强制迁移。 

5.2. 农村土地可持续化利用对生态建设的正向促进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土地等级评定标准，县级以上行政机关会在不同农村地

区会同当地土地规划局等有关部门根据土地等级评定标准，会对农村土地进行一个等级的划分，最终评

定标准由相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向社会公布。首先土地管理法通常明确了土地的合理使用和保护

方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采取对农村土地耕地的保护措施，从而预防和治理耕地土壤流失、污染，

有计划地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耕地质量，保护黑土地等优质耕地，并依法对建设所占

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利用作出合理安排。有助于防止土地退化和侵蚀，维护土壤健康，并且有利于对有

机农业的推广。例如，对于我国西北地区农村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则通过合规和可持续的土地利用，生

态多样性得以保护。其次则是对农村土地的森林与林地的保护，在一些不适合农业的地区，农村土地管

理法可能促进退耕还林，提高植被覆盖，有助于减少水土流失。并且不断“村庄绿化”，进而鼓励或规

定在农村地区种植更多的树木和草地，以改善微气候和土壤条件。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当中规定在农田

附近建立合适的水利设施，比如小型水库或灌溉系统，以合理利用和保存水资源。并且通过规范农业活

动和禁止在接近水源地的农田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以保护地下水和河流水质。对于草地与牧场管理可

以土地管理法促进可持续放牧，有关农村中的牧场，土地管理法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农业结构

调整的引导和管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行土地管理全流程信息化

管理，可以对放牧用地监测放牧密度和周期，以防止过度放牧导致的土地退化，并且在过度放牧或开垦

导致草地退化的地方，可能会有草地恢复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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